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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群体，支持灵活就业人员

解决住房问题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优越性，根据国

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

规划》、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等 21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《“十

四五”公共服务规划》及国家、省有关文件规定，州中心学

习借鉴了省内外其他中心的先进经验，制定了《大理白族自

治州住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本细则）。本细则起草完成后将面向社会以及部

分缴存单位公开征求意见，充分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并修

改完善后结合大理州实际，按规定向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

管处报备，经大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按

规范性文件制定要求进行了法制审查和报备，同步向社会公

开发布，将于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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